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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生活指數（Your Better Life Index）選定之領域及指標，建構一套貼近我民眾感受、契合在

地觀點之國民幸福指數，作為未來政府施政之參考。 

（五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相關議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9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31） 

李委員就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相關議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按我國曾就有關萊克多巴胺（Ractopamine）添加於動物飼料之議題於 2007 年向世界貿易組織

（WTO）通知，我國已預告將訂定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草案，嗣於 20 日後再通知 WTO 延

期，迄今仍懸而未決。當時美國即曾質疑我在處理此項議題時，未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且未能

遵守國際承諾。為確認是否繼續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，或完成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訂定，

行政院乃以「專業考量、風險管理」為原則，開始進行政策研析。近 1 個月來，透過「食品

藥品安全專案會報」技術諮詢小組會議之召開，廣納專業意見與蒐集科學證據，據以周延考

量、專業判斷，在確保國民健康無虞之狀況下，提出政策方向。 

再者，行政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迄今召開 3 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，其第 3 次會議結論顯示在

現有之文獻未查到消費者有食用中毒之個案報告，亦即迄今並無科學證據可認定食用飼料添

加萊克多巴胺後之肉品對人體有害。是以，在上開會議結論之基礎上，並考量國家整體利益

後，行政院提出「安全容許、牛豬分離、強制標示、排除內臟」四項原則。在此原則下，對

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之牛肉「有條件解禁」，惟「有條件解禁」並未包括豬肉，亦不包含萊

克多巴胺以外之瘦肉精。後續行政院將以此原則為基礎，與貴院諸委員溝通，就修法內容提

出建議。 

二、至臺美經貿互動關係上，未來我國將以參與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為目標，惟 TPP 諮

商尚在進展中，各談判國須遵守談判保密協定，故取得正式條文草案以進行研析並預為因應

，有其難度。經濟部將持續密切注意協定進展動向，一方面瞭解如何克服加入障礙，同時透

過各種管道掌握談判中之實質議題進展，以為因應。 

（五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兩岸經貿政策及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43） 

李委員就兩岸經貿政策及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華民國係主權獨立之國家，政府主張在「中華民國憲法」架構下，維持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

」之臺海現狀，務實推動兩岸交流與對話協商，以維護區域之繁榮安定，如此最能維護臺灣

之利益，亦最符合大多數臺灣人民之期待。政府捍衛國家主權之立場，從無改變。 


